






「臺北市政府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問答輯
102年修正重點
1、 [bookmark: _GoBack]新增市立醫院醫事人員與約聘僱人員（含聘用醫師等）屬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所指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自當適用本規範（第3點）。
2、 新增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準用「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 第5點至第12點及第14點規定；又請託關說事件獎懲處理原則，除準用「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獎懲處理原則」外，並依其他相關規定懲處（第5點）。
3、 新增都市更新推動中心、財團法人臺北市會展產業發展基金會等法人之所屬員工雖非本規範所稱公務員，惟代表本府或公股出任其董事、監察人、經理人遇請託關說時，亦應依本規範登錄備查（第5點）。
4、 新增民意代表依其職權行使職務，轉達民眾陳情、請願及建議等事項，屬選民服務，惟倘其內容涉及特定權利義務關係且有違法不當之虞，則仍應依本規範登錄；若無法判斷是否屬請託關說，亦得依本規範登錄備查（第5點）。
五、新增請託關說者如為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之應處理作為（第5點）：
（1） 公務員服務法第3條規定略以：「…長官監督範圍所發之命令，屬官有服從之義務。但屬官對長官所發之命令如有意見，得隨時陳述。」是公務員對直屬長官之命令具服從之義務；如屬官認為直屬長官命令有違法時，應先履行公務人員保障法第17條之報告義務；該管長官如認其命令並未違法，而以書面下達時，公務人員即應服從；其因此所生之責任，由該長官負之；但其命令有違反刑事法律者，公務人員無服從之義務。惟考量實務上恐發生公務人員已向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報告，而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仍維持以「非書面方式」下達違法命令時，公務人員可循本要點向政風機構登錄。
（2） 再者，單位主管及機關首長對屬官具同意調職、考（成）績等權責，故屬官受渠等請託關說時，易受升遷及考（成）績等壓力，對於請託關說事件內容有所保留，政風機構應先審酌個案情形逕行登錄作業，循級彙報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慎重處理，免經單位主管或機關首長核章。~資料摘錄於法務部廉政署網站~

倫理行為指南問與答

問：採購案件之得標廠商與承辦人員或主管之間，是否有「職務上利害關係」？又未開標前，該採購案之投標廠商或接受詢價之廠商與承辦人員或主管之間，是否有「職務上利害關係」？
答： (一) 「採購案件之得標廠商」，因與機關(構)「已訂立」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依據本規範第2點第2款規定，屬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
     (二) 「未開標前之投標廠商或接受詢價之廠商」，因與機關(構) 「正在進行」徵求或承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依據本規範第2點第2款規定，仍屬於「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者」。

問：廠商因公務員生育、喬遷、到(離)職異動及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結婚、訂婚、傷病、死亡時所為之餽贈，所為餽贈，可否收受？
答：如廠商具職務上利害關係，廠商對公務員個人所為餽贈市價又超過新臺幣200元者，應與拒絕或退還，以避免民眾、廠商假借類似之情形以為常態，破壞市民對機關之信賴。

問：與職務有利害關係之下級機關（構）或廠商業者於年底時，將印有下級機關(構)或承包廠商名稱地址之年、月、桌曆等廣告物或宣導品，贈送其「上級機關或業務往來機關」時，該機關得否收受？
答：其非屬本規範範疇，機關原則上得收受。廠商或下級機關（構）於歲末贈送年月曆等宣傳品或廣告物，因係贈送給「機關」而非贈送給「個別」公務員，其非屬本規範範疇，原則不予以禁止。惟建議各該機關（構）首長應自行制訂透明公平之發放標準，避免遭質疑有私相授受情事，並應考量外界觀感後決定是否收受之。

反詐騙宣導案例~資料摘錄自倫理行為指南手冊~

	 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 小額電信詐騙案件上升 請家長多加留心 
「爸爸、媽媽，我在玩網路遊戲，想問一下你們的身分證字號，可以嗎？」、「可以借我手機幫忙收同學的簡訊嗎？」家長們是否對於這兩句話有印象？正在放寒假的孩子是否曾經對你提出如此請求？如果你應允了，很可能就掉進小額付款的詐騙陷阱。根據165反詐騙諮詢專線統計，從今年1月起迄今，已發生24起民眾遭小額付款詐騙案例，其中14例皆因玩網路遊戲透露家人個資而遭詐騙。 
寒假期間，家住高雄13歲的林同學在知名線上舞蹈遊戲中遇見網友，對方以贈送遊戲點數需要家人個資為由，騙取林同學父母的身分證字號及手機號碼，待電信業者發送簡訊認證碼後，林同學便以玩遊戲為由向父母借手機，並回報簡訊上的認證碼，歹徒還請林同學先行刪掉簡訊再歸還，等父母收到「小額付款成功」簡訊後，才驚覺已遭歹徒以小額詐騙新臺幣（以下同）兩千元；住在新北市的洪同學同樣也遭歹徒以「猜猜我是誰」假冒同學的方式，成功騙取其家人個資及小額付款七千元。 
「小額付費機制」是透過電話號碼及身分證字號進行身分驗證，若將簡訊通知之認證碼回傳之後，即同意該筆交易。此付款機制簡單方便、容易操作的特性也成為歹徒最常利用來對涉世未深的學生進行詐騙的方式。雖然小額付費有其金額上限，但從近期幾起案例發現，歹徒會要求不知情的被騙學生一次提供多位家人的個資及手機號碼，以增加詐騙金額。 
	刑事警察局呼籲，寒假期間務必提醒家中有玩網路遊戲的小朋友勿輕易透露電話號碼、身分證字號等重要個資，也應該讓他們認識歹徒可能會以提供免費遊戲點數或遊戲外掛程式為由來引誘。家長若遇到子女突然詢問個資或要求借用手機收簡訊時，即應提高警覺，也建議平常若無小額付費功能需求，可主動向電信公司申請取消小額付費機制，以防藉此管道遭詐騙之可能。

	(二)臉書詐騙新手法！「購物社團」暗藏交易陷阱 
臉書詐騙不斷推陳出新，從早期「在嗎？可以幫我收簡訊或是幫我買遊戲點數」，之後則有要朋友們到攝影比賽網站投票，藉以欺騙民眾個人資料的手法，現在詐騙集團相中臉書購物社團的蓬勃發展，已悄然將魔掌伸入其中，根據165 專線統計， 本年1 月迄今在該管道所發生的詐騙案件就高達30 件，請愛好網路購物的年輕朋友多加留意小心。 
家住臺南的李姓女大學生日前於臉書批貨社團，購買時下學生間相當風靡的「自拍神機」，該社團強調需大量批貨，才能取得優惠價格，本身兼職網路拍賣的她心想可以拿來轉賣，遂以每臺單價新臺幣（以下同）19,000 元的價格購買19 臺相機， 匯款36 萬1,000 元給該社團管理人，過了許久卻沒有收到商品，對方還失去聯絡，求償無門。無獨有偶，住在新竹的林姓女大學生本月也與朋友共同集資了27 萬2,000 元，準備大量購買該型號相機， 最後也落得相同下場。 
臉書對其平臺上任何社團所發生的交易行為，並無完善的安全規範，也不擔保民眾購物的安全性，本月初就曾發生民眾在「二手機撿便宜」社團購買手機遭到詐騙之案例，被害人想向該社團尋求協助時，管理人卻以「不介入物品的交易過程， 即包括運送、付款、退款、瑕疵及擔保及其他交易事項」為由卸責，請買方自行解決交易糾紛，但賣方早已逃逸無蹤，被害人只能自認倒楣，因此，在臉書社團購物所產生的交易風險相對提高，民眾若非得在該社團上購物，應該在購買前先行確認其公司地址及連絡電話等重要資訊，當詢問問題時，網站管理員有避重就輕，甚至要求私訊（下）交易的狀況，即應提高警覺。 
	在一個無法確保交易安全的第三方平臺上，如果不幸遇到消費糾紛、要求賠償或退貨都相當麻煩，對方只要簡單的一個封鎖動作或是將網站關閉，受害者可能就再也找不到他。刑事警察局建議民眾從事網路購物行為時，能選擇保障消費者權益的購物平臺，並且找「良好評價」或有實體店面的商家才較有保障；購買貴重物品最好直接去店面購買，也可以找人陪同見面交易，當場檢查貨品，降低交易風險。如果民眾對於臉書詐騙手法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詢問。

	(三) 偵破黃嫌等人假冒檢察官詐欺集團案 
(一)本案犯罪罪集團以黃嫌為首，夥同5名同位於大陸之詐騙機房同夥，共組假冒檢察官詐欺集團，假冒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健保局、金管會、刑事警察局、國泰世華銀行等公務、司法、民營機關(構)，向民眾謊稱涉嫌詐領健保費、分期付款設定錯誤等理由，致使民眾陷於錯誤而受騙交付金錢。 
（二）經查本案有一於台中市太平區之女性被害人，遭詐騙集團將其一生積蓄約美金6萬7千元、新台幣145萬元等詐騙得逞，更把被害人將黃金首飾33件全數取走，造成被害人經濟頓失困頓，致使被害人痛不欲生。本集團犯嫌惡性重大，其中集團成員蔡嫌更因日進斗金，為防他人覬覦，隨身攜帶空氣手槍防身，一併遭本專案小組查獲。 
（三）本局偵七隊於101年10月間查獲廖姓少年犯嫌持用偽造地檢署文書後始循線追查，案經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指揮偵辦，會同臺中市政府刑警大隊偵一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共組專案小組積極偵辦，嗣經近3個月偵查，於102年1月22日兵分多路進行搜索，將主嫌黃嫌等6人逮捕到案，並當場查扣詐騙贓款偽造台灣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官印1個、現金新台幣7萬3千3百元、黃金項鍊1條、手機13支、sim卡12張等犯罪工具，全案偵訊後依刑法詐欺、偽造文書罪嫌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偵辦。 
（四）兩岸電信詐欺集團以各式手法，詐騙無辜民眾，致民眾財產遭受危害，更摧毀人與人之間之信賴感。 
	警方除持續透過兩岸共同打擊犯罪機制查緝詐騙集團外，更呼籲民眾勿販賣自身行動電話門號、帳戶，或以任何形式加入詐騙集團，以免遭利用，淪為詐騙集團幫兇。

	四) 金融機構行員成功攔阻詐騙匯款，獲市長表揚 
嘉義市政府警察局執行打擊「假檢警」專案工作，成效卓著，黃市長於今（21）日利用「治安會報」公開表揚。 
第一商業銀行羅姓行員於101年12月28日受理民眾臨櫃提領新台幣20萬元予以關懷提問時，發現匯款民眾神情緊張言行異常，即時通知警方到場成功攔阻詐騙匯款並當場查獲詐騙集團行為少年1名。 
市長黃敏惠表示：金融機構行員是與提款的民眾面對面接觸的第一線人員，只要多用心、多給予反詐騙關懷提問，保住市民血汗錢便是功德一件，羅先生這種積極服務熱忱，成功攔阻詐騙案件，除了代表市民致最高的感激與謝意外，並致贈腳踏車1輛以資鼓勵。 
	市長表示假冒「檢、警、調」詐騙案件，較其他詐騙金額來得高，每案被害金額動輒數百萬元，民眾的血汗錢一夕化為烏有，祈望警察局結合金融機構持續打擊詐欺案件及加強反詐騙宣導，進而確保市民財產安全，創造「安全、健康的城市」。




廉政主題四格漫畫~資料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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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廉政主題四格漫畫~資料摘錄於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四格辦畫比賽作品~
~資料摘錄於倫理行為指南手冊~
~資料摘錄於臺北市政府財政局四格辦畫比賽作品~

誠信融入式教案







（  ）年（  ）班  （  ）號  姓名：（           ）
上完了豐富又有趣的誠信課程後，你學習到多少呢？請依照自己的學習
情形給小臉蛋畫上表情評分吧！
	[image: MC900423171] 做得很好！
	[image: MC900423173] 做到了！
	[image: MC900423165] 要加油！



	成 長 的 地 方
	

	1.能了解廉潔的價值，知道接受賄賂是不道德的行為
	[image: MC900423171]

	2.能知道誠實與負責任、信任的關係，養成不說謊的習慣。
	[image: MC900423171]

	3.能辨認新聞資料中哪些與廉潔、誠信相關涵義
	[image: MC900423171]

	4.能在討論過程中，明確表達意見，說出自己的感受
	[image: MC900423171]

	5.能運用創意的肢體動作組合，表現誠信與謊言的行為結果
	[image: MC900423171]

	6.能透過課程建立自己的誠信觀念，做為待人處事的原則
	[image: MC900423171]



~資料摘錄自全國誠信融入式教案甄選~

保密!!人人有責!!
案例1  未落實保密措施致機敏會議資料外洩案
【案情摘要】
99年9月間，教育部為因應○大學發生教授性騷擾女研究生一案，特召開「校園性騷擾防治機制協商會議」，期能建立一套明確的處理模式。會中除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外，特邀請○大學校長與會說明案情內容，以供專家學者瞭解處理經過。
本次開會通知單係以普通件發出，造成開會通知單外流，並被媒體事先掌握消息，並從所列出席人員中研判，發生性騷擾案件的應該就是惟一受邀的○大學。透過媒體報導，造成○大學的女學生們人人自危，校園裡也議論紛紛。
【違反法規】
本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第151點第2款。
【改進措施及建議事項】
1、落實本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第151點第2款規定，機關作成行政決策、意思決定前之擬稿或前置作業，有保密之必要者，即應以密件公文處理。
2、另依本要點第165點規定：
（1）文書處理時，不得隨意散置以防止他人窺視，放置時應背面向上或放於公文夾內。
（2）下班或臨時離開辦公室時，應將公文收藏於辦公桌抽屜或公文櫃內並加鎖，如有攜離辦公處所之必要者，須經單位主管以上人員同意。
（3）職務上不應知悉或持有之公文資料，不得探悉或持有。因職務繼續而持有無需歸檔之機密文書，應保存於辦公處所，並隨時檢查。無繼續保存之必要者，應繳還原發單位；無法繳回者，應銷毀之。
3、各級主管於公文核稿（判）時並應落實文書處理相關規定，避免內部資訊外洩造成不必要的困擾。~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政風室出版~

保密!!人人有責!!
案例2  未落實保密措施致陳情案件外洩案
【案情摘要】
100年10月間，本府○機關承辦人A先生受理市府單一申訴窗口秘機信信件，檢舉○機關所屬單位任職的B先生涉有變賣公物等情事，故A先生將本檢舉案件簽奉長官核可後，函送給所屬單位查察。
在公文簽辦過程中，A先生認為其已將檢舉人身份遮蔽，已符合陳情人保密相關規定，故未依機密文書辦理本檢舉案，但沒想到本案檢舉內容竟被媒體揭露，以致尚待查證之檢舉案件外洩，造成被檢舉人被外界異樣的眼光看待，也讓○機關所屬單位廉潔形象遭到質疑，更讓後續查察的人員背負相當大的壓力。
【違反法規】
本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第151點第3款及第4款。
【改進措施及建議事項】
1、落實本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第151點第3款針對具名或涉及具體內容之檢舉、陳情案件，有保密之必要者；及第4點針對調（檢）查或處理中之事項，有保密之必要者，即應以密件公文處理。
2、另依本要點第165點規定：
（1）文書處理時，不得隨意散置以防止他人窺視，放置時應背面向上或放於公文夾內。
（2）下班或臨時離開辦公室時，應將公文收藏於辦公桌抽屜或公文櫃內並加鎖，如有攜離辦公處所之必要者，須經單位主管以上人員同意。
（3）職務上不應知悉或持有之公文資料，不得探悉或持有。因職務繼續而持有無需歸檔之機密文書，應保存於辦公處所，並隨時檢查。無繼續保存之必要者，應繳還原發單位；無法繳回者，應銷毀之。
3、加強宣導機關同仁對於公務機密文書處理標準之認知及保密觀念，避免類似情事再度發生。~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政風室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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